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1月 19日(星期三) 下午 3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校 9樓國際會議廳 

參、 主    席：董家莒校長                         紀錄：楊嘉玲 

肆、 出席人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學生代表 

伍、 出列席人員： 

      一、應出席人員：計142人  

           出席人員：校長及各處室主任9人、職員代表12人、全體專任教師103人、教官 

           6人、家長會代表1人、學生代表11人 

       二、實際出席人員：計119人   

出席人員：校長及各處室主任 9人、職員代表 11人、全體專任教師 83人、教

官 5人、家長會代表 1人、學生代表 10人 

 

陸、 慶生會(111年 1-4月)  

柒、 頒獎                        

捌、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報告決議執行情形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計 8個提案 

一、提案編號：01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110學年度校務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81票，反對 0票，照案通過 

二、提案編號：0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10學年度教務處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78票，反對 0票，照案通過 

三、提案編號：03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110學年度學務處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79票，反對 0票，照案通過 

四、提案編號：04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110學年度總務處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79票，反對 0票，照案通過 

五、提案編號：05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110學年度輔導室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78票，反對 0票，照案通過 

六、提案編號：06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110學年度圖書館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79票，反對 0票，照案通過 

七、提案編號：07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疫情進入第二級警戒，學校處於停止到校上課狀態時，各校以實施遠距線上教

學為主，惟考量資訊科技帶動教育型態改變，並為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學校

得衡酌學生、家長需求及教師教學能量，調查有到校需求、意願學生，經校內

凝聚共識，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彈性採行以下多元教學模式。 

說明： 

1、依臺北市中小學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多元彈性教學指引辦理。 

2、停止到校上課狀態意指本校因有學生確診而停課或全面停課狀態。 

3、特定家庭無法照顧孩子學習時,始可提出到校申請。 

建議意見： 

方案 1：分組每週輪流到校：將到校生分 A、B等組別，每組隔週輪流到校，由學校

安排實體授課或遠距線上教學，教室內以梅花座維持社交距離。(局版) 

方案 2：分組每日輪流到校：安排到校生上午分流到校，下午全體居家線上學習，教

室內以梅花座維持社交距離。(局版) 

方案 3：將到校生依規定人數分班，教室內以梅花座維持社交距離，實施原班遠距教

學課表。課程所需耳機、麥克風因有個人衛生問題，需由學生自備，其他所需

資訊設備以自備為原則、學生自備午餐。安排老師入班管理，依學校作息到離

校。到校生若無法依規定做好防疫措施，將拒絕其到校。(校本創新模式) 

決議：經表決，方案 1:1票，方案 2:0票，方案 3:87票加上舉手 6票共 93票。方案

三表決通過 

八、提案編號：08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疫情進入第一、二級警戒，學生以實體到校學習為主，為維護部分因疫情考量

選擇不到校(或無法到校)學生學習權益，學校於課發會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得彈性採行以下多元教學模式。 

說明：依臺北市中小學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多元彈性教學指引辦理。 

建議意見： 



方案 1：線上學習專班：集中同一年級因疫情不到校(或無法到校)學生重新編班，安

排教學人力實施遠距線上課程(必要時得採跨校編班，跨校線上專班學生學習

成績由原校課發會認定)。(局版) 

方案 2：實體、直播線上彈性教學：由原班級教師實施實體教學，同步以廣角攝影機

或追焦攝影機等設備進行視訊，提供因疫情不到校(或無法到校)學生居家學

習。(局版) 

方案 3：線上函授(影片)教學：由學校提供因疫情不到校(或無法到校)學生該科課程

當週進度錄影，輔以固定時段實施線上學習輔導，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局版) 

方案 4：線上非同步教學：由原班任課老師「提供線上非同步教材及作業等」或「線

上直播方式」，由老師擇一。讓不到校學生在家自學，學生可於課後，請教任

課老師。若遇期中考仍需返校測驗。(校本創新模式) 

決議：經表決，方案 1：0票，方案 2：1票，方案 3：1票，方案 4：84 加上舉手 7

票共 91 票。方案 4表決通過。 

 

玖、 主席致詞 

略-詳見附件 1-校長簡報資料 

壹拾、家長會致詞 

略 

壹拾壹、 教師會致詞 

略 

壹拾貳、 各處室工作報告:詳見會議記錄附件 1-南湖高中 110-1期末校務會議手冊 

現場補充報告: 

學務處: 

1. 因應疫情市府及教育局 1/19來函請學校開學前應完成事項 

(1)1/26~1/28安排學生依防疫規範採分流方式回校拿取學用品及下學期教科書，

衛生組將製作詳細的分流配置表後公告週知 

(2)請老師製作線上教學影片 

(3)開學前完成全校環境及教室內外清潔及清毒，麻煩各導師協助告知學生儘量淨

空，以免消毒劑殘留在留置的學用品上 

      2.教育局局長受訪表示自 1/21至 2/28日全市中小學之校外教學、畢旅、跨校及社團

等皆暫緩實施，寒輔課程改採線上教學，學務處會在明日休業式轉知學生，本校的

原訂之寒假社團、返校打掃、改過銷過等也將依指示暫停實施，1/24-25輔導室辦

理的高三備審升學講座延期辦理。 

      3.1/21-23學測防疫政策配合修正如下 

        (1)大考中心要求管制考場出入人員，因此嚴格限制識別證發放，請各考量注意識



別證的交接，進出考場都要帶識別證並繳交健康聲明書、量體溫、戴口罩及面罩，

若老師們之前未曾簽領防疫面罩請至健康中心領取 

      4.因疫情瞬息萬變，未來若有任何變化或修正指引，學務處接到來文後將即修正本校

防疫因應措施後以電子郵件寄發全校教職同仁，請大家假期中時時注意信箱，看有

無最新的防疫規範，並將同步公告於本校網站之最新消息及防疫專區，之後將再轉

發至家長會及班長 line群組，請各導師在休業式前協助確認班上同學的聯繫方

式，以利在假期中各項訊息通知可以即時傳遞 

      5.校務會議後安排全體教師合照 

       

      教官室:這學期接獲許多老師通報學生在廁所抽電子菸，教官室已加強巡查也查獲，

後續將再加強巡查，電子菸目前己有法規規定不得進入校園，教官室將再加

強巡查  

      輔導室:1/25下午之設計工作坊因人數少於 20人符合防疫規範會維持辦理，相關通

知 1/20會發放高三各班  

      圖書館:學校有準備一批 IPAD及 Chromebook供老師長借，請有需求的老師於 1/24至

1/27中午前至圖書館 6樓辦理借用  

       

 

壹拾參、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01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通過 110-1寒假暨 110-2行事曆(草案) 

   說明: 本校 110-1寒假暨 110-2行事曆(草案)詳教務處附件 1，提請表決通過 

   校長說明:行事曆每年要經校務會議通過，都採滾動式修正方式，各位夥伴若看到需

修正之處可立即跟秘書室或教務處聯繫，以隨時修正 

   教務主任:第二週 2/14晚自習開始為誤植，將刪除 

   決議：經全體鼓掌，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02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南湖高中學生獎懲實施辦法修訂。 

   說明: 依教育局 110 年 1 2 月 22 號北市教中字第 11031142482號函，請各校重新檢 

視並修正學生獎懲規定，本校修正內容 12 日經校規審議會逐項討論表決通過 

      現場意見陳述 

      學生代表:南湖高中的獎懲規定與學生相關，但事前未收到相關資料不知道有怎樣修 

改也沒辦法檢閱，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學生的權益，我們是校務委員但卻沒 

有得到完整資料 

      生輔組補充說明:本辦法已於本校校規審議會(15個成員，內含學生代表)，相關資料 

己在會議上逐條討論後才通過修正，主要是因應教育局來函將法規 

規定更明確 化，並依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 

      



學生代表: 校務會議資料是否漏發學生代表 

校長回應:會議資料因時間有點趕寄發可能有所遺漏,之後請先整理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聯繫資料以利寄發 

靜怡師:已多次建議校務會議上有關法案的提案可否請業管單位針對修正的法條，舊 

法和修改的部分逐一宣讀，讓在場的人員清楚修正內容 

校長回應:請業務科依修正對照表說明 

學務主任補充說明:學校的校規審議委員會例行會議是在下學期，本次是因教育局之 

審查委員會審查本校獎懲辦法後,來文要求本校於 1月 28日前就 

其審查建議修正內容，實質修訂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局備查，故 

於上學期緊急加開校規審議委員會之臨時會， 

提案附件中一為教育局來文，附件二為教育局逐一審查後要求本 

校校規應修正修文內容審查表，本校即依其來文召開臨時會逐一 

討論修正並完成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學生代表: 針對修文第 20條第 20項無故不參加重大集會(如升旗、週會、結業式、 

開學典禮、校慶等)或比賽，經宣導或勸導後仍未改正者，記警告一 

次，因升旗和週會不算學習節數.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中提到非學習節數不得列入出缺席 

紀錄只能視情節進行輔導改正，故此條件是否可再做討論，不 

能因未參加重大集會就被記警告，這修文是有爭議的。 

學務主任回應:這條文是無爭議的，法規規定非學習時數是不能列記缺曠 

課，學習時數的缺曠不得轉懲處，但獎懲規定訂定原則裏 

重大集會列明原因後是可以懲處的，本校的校規是依據教 

育部及教育局訂的原則而訂，故明訂的重大集會是週會朝 

會校慶畢典等是可以列入獎懲懲處，同學的問題很好但應 

清楚法源訂定依據 

學生代表:訂定重大集會的標準為何? 

學務主任回應:學校全年或年級性的朝會週會校慶畢典特色活動開學典禮休業式,我們 

可以明訂是屬於學校的重大集會活動 

決議：由生輔組逐一宣讀及討論回應後逕付表決，贊成 60票，反對 3票，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學生代表：要公開申訴評議委員會外所有有學生代表參與的會議的會議紀錄。 

學務主任回應:此可能有適法性的疑義,有學生代表的會議如性平獎懲等是秘密會議其

紀錄是除了司法單位及主管單位行文調閲外不得以任何型式公開的,其

他依行政法應公布的如校務會議紀錄是可以公告的日後召開校務會議前

會建立學生代表聯絡資料以寄發會議手冊,並非除申訴評議委員會外的



會議都要公開,有渉及個人資訊的會議紀錄都不會公開 

決議：依照學務處的規劃及法規規定公開應公開的會議紀錄。 

臨時動議二 

逸超師:提議 2案於下學期教學研究會上討論 

(1)本校監考方式案 

(2)學生班級位置是否可調整案 

決議：2 案先進入科主席會議討論出初步共識再進到各科教學研究會上討論，第 

1案由教務處負責，第 2案由學務處負責 

       臨時動議三 

       碧琴師:本校往年暑輔是放了三週後開始但今年行事曆是第三週開始，是否有所調整 

       教務處回應:目前行事曆上日期是預排的，下學期期末會再跟老師們討論確定暑輔日 

期 

      臨時動議四: 

      學生代表:修正校務會議的組織章程，校務會議召開可以避開學生段考週及學測週，

才不會影響學生參與意願 

      校長裁示:本議案列入考量，校務會議時間非用法令訂定，由學校依當時狀況安排 

               有關校務會議開會時間會依公文內容列入考慮 

      臨時動議五: 

      學生代表:之後校務會議除了校務會議資料外能否也給學生提案單 

      校長裁示：請業管處室在校務會議召開前給予學生提案單 

 

壹拾肆、 散會：16:50 
 

 


